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 分署　函（稿）

機關地址： 

聯絡方式：

受文者： 
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 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
主旨：臺端申請於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號國有土地施設○○○乙案，本分署同意臺端向水土保持機關申請核定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
1、 依臺端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申請書（或會勘紀錄）辦理。

2、 本案土地同意申請之面積計○○平方公尺(位置如附圖)。係經○○○確認有施設必要性，為後續臺端依水土保持法等相關規定申請核准需要，爰發給本同意函，惟本同意函並非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僅提供臺端向水土保持主管機關申請施設○○○使用，有效期間為1年，臺端於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前，不得使用本案土地。俟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，應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分署申請並經本分署同意使用後，始得施作。
正本：○○○

副本：

抄本：
分  署　長　○　○　○

(範 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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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一(同意申請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檔　　號：


保存年限：





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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